徐州市林业资源管理技术中心2026年森林防火预警监控
设备设施运维服务项目
澄清文件（第1号）

致：各投标人
采购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街道办事处执法监察科及招标代理人徐州市文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现对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街道办事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评审竞争性谈判文件，部分内容做出如下修改澄清，本澄清函对谈判文件内容做出的修改或补充，将作为招标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原采购文件6.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第四条  技术服务期限
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7 年 6 月 31日止。

修改为：
第四条  技术服务期限
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

2、原采购文件6.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第五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选择以下第    
5.1付数方式：
（2）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四十(40%)小写￥       大写：人民币              。项目合同期满后，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5.1.2付款方式二：不提交预付款保函的
（2）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项目合同期满六个月后，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3）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四十(4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项目合同期满后，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修改为：
5.1付数方式：
（2）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四十(40%)小写￥       大写：人民币              。2026年12月1日前，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5.1.2付款方式二：不提交预付款保函的
（2）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2026年9月1日前，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3）合同价款的百分之四十(4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2026年12月1日前，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bookmark: _GoBack]3、原采购文件5.1.3付款方式三：无预付款的
（1）签订合同后，按合同价款总金额，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支付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二十五(25%)，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支付给乙方。
第一次支付时间：    年   月   日；第二次支付时间：    年   月   日；第三次支付时间：   年    月   日；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2）合同价款的最后百分之二十五(25%)，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项目合同期满后，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修改为：
5.1.3付款方式三：无预付款的
（1）签订合同后，按合同价款总金额，共分两次支付，每次支付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五十(5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支付给乙方。
第一次支付时间：2026年8月1日；第二次支付时间：2026年12月1日；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2）合同价款的最后百分之五十(50%)，即小写￥        大写：人民币       。2026年12月1日前，甲方收到乙方合同对应金额的国家统一的正式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办理资金结算手续经审核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支付为准。


采 购 人：徐州市林业资源管理技术中心
      采购代理机构：徐州市文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6月4日
